南投縣美術學會辦理
「台灣之心」2010年南投物語－南投百景彩繪活動
1、 計畫目標：

本會傳統，每年辦理一次以上之會員聯展，同時推行美術教育，

鼓勵全民參與藝文欣賞、創作、研究，藉而提昇文化水平，改

善社會風俗，充實文化精神休閒領域，共享「文化均富、富而好

禮」的藝文國度。

2、 預期效果：承襲本會傳統、推展美術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發展

觀光產業。

3、 指導單位：

(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 南投縣政府

(3) 南投縣議會

(4) 財團法人南投縣文化基金會

4、 主辦單位：南投縣美術學會

5、 協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南投市公所

6、 展出主題：為配合年度展覽主題，以表現南投縣十三鄉市鎮的代

表自然景觀及人文影像為題材，國外風光不宜送件，

書法內容亦請以歌詠南投縣之詩句為第一選擇。
7、 展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虎山藝術館第一、二樓。

8、 展覽時間：
(1) 水墨&書法：99年11月6日（六）至24日（三）。

(2) 西畫&立體：99年11月26日（五）至12月14日（二）。

9、 開幕茶會時間：99年11月7日（星期日）上午10:00時。以開幕式方式辦理。

10、 展出項目：

(1) 水墨、油畫、水彩、書法、立體。

(2) 請會員自行審度個人專長提出作品參展。

11、 作品尺寸：

(1) 水墨：請以直式軸裱為主，2x4尺宣紙全開以內；裝框者裝裱後寬度在90cm以內為宜。

(2) 書法：請以直式軸裱為主，2x4尺宣紙全開以內；裝框者裝裱後寬度在90cm以內為宜。

(3) 油畫：20號以內，請裝框，背面加木板。

(4) 水彩：對開以內，請裝框，背面加木板。

(5) 立體：

1. 立體類作品60*60*60公分以內者，送各收件處收件。

2. 作品大於60*60*60公分，或重量超過40公斤者，請作者於佈展日自行送到展場佈展，卸展時亦請作者自行取回。

3. 作品尺寸請不要超過--長100*寬100*高200公分。

12、 注意事項：

(1) 參展作品以會員一年內創作之作品為主。

(2) 題材以南投縣人文風情景物為宜。

(3) 內容應具有社會正面光明意義，不得違反社會善良風俗。

(4) 會員每人以一件為限。

13、 收件時間：
(1) 99年8月16日起至8月31日止。

(2) 因今年將出版畫冊，故收件時間提前，以利畫冊照相、編輯。

14、 收件地點：
	地區
	送件地點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南投區
	凌煙閣畫廊
	張文岳
	南投市三和一路2-6號
	049-2232767

0919-232767

	草屯區
	雅博畫廊
	張世欣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354號
	049-2325827

0933-180220

	草屯區
	李文卿先生
	李文卿
	草屯勝和街18號
	049-2365185

	竹山區
	水墨人間
	黃健評
	竹山鎮大明路225號
	049-2654159

0939-033228

	埔里區
	華廬裱褙
	陳福華
	埔里鎮中正一路108號
	049-2992550

0937-291641

	台中區
	國泰美術社
	廖運昌
	台中市英才路617號
	04-23730575


15、 退件：97年12月16日以後由各區收件地點取回。

16、 畫冊印製數量：1000本，會員每人發二本畫冊。

17、 經費：由參展會員每人酌收新台幣五百元整作為編印畫冊經費（未繳費之參展會員不予參加畫冊編印），其餘不足部分由 

本會自籌。

18、 本次展出活動相關聯絡人及電話：

(1) 理事長：姚淑芬0937-290943。

(2) 總幹事：洪春成0928-364206  。

(3) 展覽組長：林戊震0932-552035。

二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以書面或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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